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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“放管

服”改革 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101 号）

的精神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

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货物运输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，简化办税流程，方便货物运

输业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

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（以下简称纳税人）适

用本办法： 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简称境内）提供公路或内河

货物运输服务，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。 

（二）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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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经营许可证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》；提供内河货

物运输服务的，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证》。 

（三）在税务登记地主管税务机关（以下简称主管税务机关）按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管理。 

第三条 纳税人在境内提供公路或内河货物运输服务，需要开具增

值税专用发票的，可在税务登记地、货物起运地、货物到达地或

运输业务承揽地（含互联网物流平台所在地）中任何一地，就近

向税务机关（以下称代开单位）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第四条 纳税人应将营运资质和营运机动车、船舶信息向主管税务

机关进行备案。 

第五条 完成上述备案后，纳税人可向代开单位申请代开增值税专

用发票，并向代开单位提供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《货物运输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》（以

下简称《申报单》，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（或税务登记证或组织

机构代码证）复印件。 

（三）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。 

第六条 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，应按机动车号牌或船

舶登记号码分别填写《申报单》，挂车应单独填写《申报单》。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010


